
新北市 112年度學校「環境教育人員」素養提升暨認證展延研習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
二、新北市環境教育中程計畫(111-114年)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

參、實施方式
一、研習時間：112年 12月 20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
二、研習地點：線上即時遠距教學(Google Meet會議室代碼另行通知)。
三、研習對象及人數：

(一)限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總人數不超過80人。
(二)持有效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以下稱認證)者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優先錄取，同一

學校至多錄取2人；如有餘額則由持有效認證者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同一學校得錄取人數不限；若仍有餘額，再由現未持有效認證者依報名先後順
序錄取至額滿為止(含未曾取得認證及認證效期已過者)，同一學校錄取人數不
限。

四、報名方式：
(一)採線上報名，請於112年 12月 8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12月 17日(星期日)深

夜12時自行至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網站( https://www.sdec.ntpc.edu.tw/
)首頁「研習資訊」報名。不在本市教師研習系統報名，亦不需學校薦派。

(二)報名時需填寫服務單位代碼(查詢網址為 
https://elearn.moenv.gov.tw/_PopTools/SorQueryAndPrint.aspx ) 與身分
證字號(登錄環境教育研習時數及教師研習時數用)、以及是否持有效認證(需上
傳認證影本或掃描檔)。

(三)錄取人員將另行以E-mail通知、並公告於本市教師研習系統及環教中心網站，
屆時請全程參與。

(四)不接受臨時報名。
五、研習時數：

(一)全程參與者，核發環境教育研習時數3小時及教師研習時數3小時。
(二)持有效認證者，本研習之時數認定為「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15條

第2項第1款後段所述之「環境教育法規或相關政策」研習。
(三)現未持有效認證者，本研習僅能計入每年至少 4小時之環境教育研習時數：

1.未曾取得認證者，本研習不能折抵為取得認證所需之24小時研習時數。
2.認證效期已過者，無須先補足研習時數、請直接向認證核發機關申請「再認
證」。

肆、課程

112.12.20(星期三)

時間 內容 講師 備註

13:30-16:30 國家淨零轉型下新世代環境教育發展
教學突破與創新

許毅璿教授 外聘



伍、其他說明事項
一、上課相關注意事項：

(一)錄取人員請全程參與；另為確保研習品質，本研習以Google Meet Attendance
外掛程式記錄上線時間，據以核發環境教育研習時數及教師研習時數。

(二)本局同意錄取人員研習當日依實核予公假(課務排代)。
二、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說明：

(一)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15條(以下稱該條)第1項規定：「環境
教育人員除經薦舉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外，其認證有效期限為5年，期限屆
滿前 3至 6個月內得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有效期限為5年。」該條第2項另規
定：「申請展延者…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1.參加環境教育研習累計15小時以上，其中應包含3小時以上環境教育法規或
相關政策。

2.參加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之進修或推廣教育，修畢環境相關領域課程 6學分
以上。

3.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論文 1篇以上或翻譯專業文獻經登載 2篇以上；
作者或譯者2人以上者，平均計算篇數。

4.獲得與第3條專業領域有關之國內或國外專利證明。」
(二)又該條第3項規定：「前項證明文件以原認證有效期限內取得者為限。」亦即，

若您要用「研習」取得展延資格，您在5年效期內完成規定的 15小時即可、甚
至拿到認證就可以開始研習，不要等到認證效期剩下半年時才到處找地方、在3
個月內湊完 15小時。

(三)請欲申請展延之教職人員於研習期間先行整理申請展延所需相關資料、確認是
否符合申請資格，並於備妥資料、確認符合申請資格後依相關規定申請展延。

陸、經費來源：由教育部相關經費項下支應，不足部分由本局自籌。
柒、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